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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台管办规〔2023〕1号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关于打造蓝色海湾文旅

综合体的政策措施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直各部门，省、市驻区有关单位，区属各国

有企业：

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关于打造蓝色海湾文旅综合体的政策措

施》已经 2023年区管委会第 1次委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1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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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台商投资区关于打造蓝色海湾
文旅综合体的政策措施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根据《泉州台商投资区关

于打造蓝色海湾文旅综合体的意见》，为打造“蓝色海湾”文旅

品牌，加快泉州台商投资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，根据国家、省及

泉州市支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特制订本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市场主体发展

（一）对新引进的境内外企业投资文化旅游项目，落地开工

且首年实际完成工程投资额 1亿元（含 1亿元）以上的（不含

土地出让金），给予每个 100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对新建或扩建的滨海旅游、康养休闲、乡村旅游、体

育运动等文旅项目实际投资额达 1000万元（含 1000万元）以

上的（不包括土地出让金），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，按实际投资

额的 2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（同一景区为同一项目）累计奖励

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

（三）对新设立的旅游企业，自企业经营之日起，前 2年、

再 3年按其年度区级经济贡献的 60%、40%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扶持海洋经济、文化旅游龙头企业，对经济贡献 500
万元（含 500万元）以上的企业，当年按区级经济贡献部分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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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全额奖励；第二年经济贡献比前一年增长 10%（含 10%）以

上的，按区级经济贡献部分给予全额奖励；第三年经济贡献比前

一年增长 10%（含 10%）以上的，按区级经济贡献部分给予全

额奖励；实现前三年增长率后，第四、五年经济贡献分别比前一

年增长 10%（含 10%）以上的，当年按区级经济贡献部分的

90%给予奖励。

（五）对在国内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上市的海洋

经济、文化旅游企业，除享受区对上市企业专项奖励外，再给予

一次性奖励 1000万元。

二、支持旅游标准化创建

（六）对新获评为国家 5A、4A、3A级旅游景区的，分别

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0万元、100万元、50万元；对每个 A级

景区，每年安排不少于 10万元的提升经费补助。

（七）对新获评为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

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、200万元、50万元。

（八）对新获评为国家级、省级旅游度假区的，分别给予一

次性奖励 100万元、50万元。

（九）对新获评为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、福建省金牌旅

游村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万元、20万元。

（十）对新获评为 5C、4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，分别

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、15万元；对新获评为福建省帐篷露

营地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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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对经区文旅部门推荐，新获评其他类别的“旅游品

牌”单位，分别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给予一次性奖励 30万元、

10万元、5万元。“旅游品牌”指由各级文旅部门正式发文认可

的各类称号，包括但不限于旅游休闲街区、观光工厂、研学旅游

基地、“水乡渔村”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等。

三、支持文旅融合发展

（十二）对新获评为国家级、省级、泉州市级文化产业和旅

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、50
万元、20万元。

（十三）对新获评为国家级、省级、泉州市级文化产业园区

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万元、100万元、50万元。

（十四）年度行业或文化企业发展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

荣誉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。荣誉包

含但不限于“全国文化企业 30强”“国家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”

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”“国家级、省级高新技术企业”“福

建省文化产业十强企业”“福建省文化企业十强提名企业”“福建

省十佳影视创作机构”“福建省最具成长性文化企业”“福建省文

化出口重点培育企业”“泉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佳企业”“泉州市

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”等重点文化企业。

四、支持特色文旅产品供给

（十五）鼓励合理利用山林、湖泊、海洋等自然资源优势，

通过开放式、透水构筑物等未改变土地用途及功能、未破坏林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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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耕作层、未改变水域海域自然属性的方式，依法依规开发建设

特色餐厅、精致露营等文旅项目，投资额不少于 100万元的，

经文旅部门认定后，按项目实际投入的 1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

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

（十六）鼓励运用 5G、VR/AR、人工智能、多媒体等数字

技术，发展“互联网+旅游”新模式，开发沉浸式旅游演艺、全

息互动投影、无人机表演、夜间光影秀等产品。对投资额在 50
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按项目实际投入的 1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

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（十七）对总投资达到 200万元、客房数量在 5-14间的

单个民宿，每间客房给予一次性补助 1万元。

（十八）依据《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，新获评为国家

甲级、乙级、丙级的旅游民宿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、

15万元、10万元。

（十九）在我区正式挂牌开展经营管理，且取得食品经营许

可证、卫生许可证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从业资质的农家乐（以农

民或投资业主为主的各类自然人及法人，利用农村家庭实用住房

或新建经营用房，并取得相应房屋产权证明，结合当地人文、自

然景观、生态环境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，以旅游经营方式为游客

体验乡村生活提供吃住的接待场所），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补

助：容客在 10桌以上且餐饮面积大于 200平方米，补助 1万

元；容客在 30桌以上且餐饮面积大于 600平方米，补助 3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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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容客在 50桌以上且餐饮面积大于 1000平方米，补助 5万

元。

（二十）支持开发旅游演艺和夜间旅游产品。凡开发体现地

方特色的旅游驻场演出、旅游实景演出、地方曲艺、原生态民族

音乐表演等项目，以及建设丰富游客夜间休闲的特色酒吧街区等

的旅游企业，按照投资额度、产品创新性和市场认知度等，经文

旅部门报备并认定的旅游演艺和夜间旅游产品，年演出场数不少

于 50 场，每场不少于 1 小时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。

（二十一）鼓励企业参与国道、省道沿线自驾游驿站建设（需

交通便利，新建的具备咨询、导览等服务功能，且停车场所不少

于 20个小车位，标识标牌完善），给予一次性 5万元的补助。

五、支持文旅宣传营销

（二十二）对乡镇结合我区品牌元素（如海丝、雕艺、侨乡、

海洋等）主办的大型文旅活动（如旅游节、文化节、美食节、特

色小吃评选、摄影大赛、短视频大赛、讲解员大赛等），按活动

经费的 50%给予补助，每场最高不超过 3万元，每个乡镇每年

最高补助 10万元。

（二十三）文旅企业（含伴手礼商家）参加由市级及以上文

旅主管部门举办的展会活动，省外每场补助 0.3万元，省内每场

补助 0.2万元，每家每年最高不超过 1万元。

（二十四）开发具有我区特色的文创产品并获文旅相关部门

奖项的，国家金、银、铜奖（或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以下等同）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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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；省级金、银、铜奖

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万元、0.8万元、0.5万元；市级金、银、

铜奖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0.5万元、0.3万元、0.15万元。

（二十五）对与台商区无营销及媒体业务合作的企业媒体、

自媒体或个人摄制台商区各类文旅短视频，供稿到区文旅主管部

门并被采纳发布的，按短视频摄制费用的 50%给予奖补，每个

短视频最高不超过 1万元。

六、支持旅游市场开拓

（二十六）对新获评为服务质量信用等级国家 5A、4A、3A
级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。

（二十七）对新获评出境游（含台湾游）组团社资格的旅行

社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。

（二十八）对台商区域内旅行社组织区外游客来我区旅游 2
天以上（含住宿一晚）实行分级奖励，年接待游客 500人次（含

500人次）以上 2000人次以下的每人次奖励 10元，2000人

次（含 2000人次）以上 3000人次以下的每人次奖励 15元，

3000人次（含 3000人次）以上的每人次奖励 20元，每家每

年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

（二十九）对台商区域外旅行社组织到我区旅游 2天以上

（含住宿一晚）且年接待游客不少于 3000人次的，按接待量排

名前十名的旅行社分别给予奖励。第一、二名奖励 8万，第三至

五名奖励 6万元，第六至十名奖励 4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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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支持文旅人才队伍建设

（三十）对在我区从事文旅行业工作，并在各级文旅部门举

办的技能竞赛中参加团体或个人比赛项目获奖的，给予一次性奖

励：团体项目奖励具体标准为获国家级金、银、铜（或一、二、

三等奖，以下等同）的分别奖 1.5万元、1.2万元、1万元；获

省级金、银、铜的分别奖 1万元、0.8万元、0.5万元；获市级

金、银、铜的分别奖 0.5万元、0.4万元、0.3万元；个人项目

则分别按团体项目 50%标准进行奖励。

（三十一）对获得全国导游资格证书，并在我区从事导游工

作满两年的导游员，高级导游员、中级导游员、普通导游员分别

给予奖励 1万元、0.5万元、0.1万元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申报单位需产权明晰，规划、用地等手续完备，不符

合区总体规划的项目不享受此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当年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、安全生产隐患整

改不达标、恶意欠薪、偷逃税、违法违规使用土地、租用无营运

资质车辆、失信、涉黑涉恶等行为，自其被查出（或发现、认定）

直至整改达标或按规定接受处罚之日起的三年内，不予享受此政

策措施。

（三）对申报单位（个人）在申请政策资金过程中，有弄虚

作假骗取、套取政策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政策主管部门、财

政部门有权依法依规取消其享受政策资金资格，追回骗取、套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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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策资金，并限制其五年内不得申请政策资金。同时，有关部

门可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27号令）

的规定对当事企业、单位或个人予以处罚，并依法追究当事人和

直接责任人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同一年度同一企业同一项目符合全区各扶持政策的多

项扶持政策奖励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，取最高奖项（标准）给

予奖励，不重复享受；同一奖励条款，往年已取得低等级奖励，

级别提升的，按差额进行奖励。

（五）由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承担本政策措施具体解释工作。

（六）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年

12月 31日止，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泉

州台商投资区支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泉台

管办〔2021〕75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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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3年 1月 12日印



— 11 —

发


